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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公路建设市场体系的探讨

杨　琦

（长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４）

摘　要：为解决目前公路建设市场体系中存在的市场主体身份错位、中介服务组织混乱等问

题，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系统梳理现存问题的原因，并提出全面开放公路建设市场、加强法制体系

建设等建议，以促进中国公路建设市场体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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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之一。二次世

界大战以来，公路尤其是高等级公路的建设和发展，

很大程度地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公路建设市场

亦应运而生。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的公路

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无形”到“有形”，经历

了一个形成、发展并趋向良性发展的曲折过程。但

在现阶段，由于中国经济体制处于特殊的转轨时期，

期间法制不健全、监督管理不到位、市场供求调控机

制约束效力欠佳等原因，公路建设市场还远未达到

完善的状态。

在现代经济体系下，公路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促

进、引导作用得到了广泛的认可［１］。中国作为快速

发展中的大国，完善公路建设市场体系，促进公路建

设又好又快的发展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２］。针对公

路建设市场的建设，学者在建设市场主体［３］、市场信

用建设［４］、融资对策［５６］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

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针对中国公路建设市场

中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本文试图以中国的公路建

设市场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为着眼点，从整体上探讨

公路建设市场体系的完善问题。

一、中国公路建设发展现状

　　中国公路建设始于２０世纪初，与其他国家相

比，起步不算太晚。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

公路建设发展缓慢，至１９４９年底，中国能通车的公

路只有８万ｋｍ，且分布极不均匀，道路等级低。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公路建设得到稳步发展，截

至１９７６年底，公路里程增长到８２．６万 ｋｍ，其中有

路面里程增长到５７．９万ｋ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发展，中国公路建设取得了

显著成绩。截至 ２００７年底，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

３５８．３７万 ｋｍ。路网结构进一步完善，国道 １３．７１

万ｋｍ、省道２５．５２万ｋｍ；公路技术等级和路面等级

不断提高，全国等级公路２５３．５４万ｋｍ，其中二级及

二级以上高等级公路３８．０４万ｋｍ，占公路总里程的

１０．６％；高速公路通车已经达到了５．３９万ｋｍ［７］。

在公路迅速发展的同时，为适应当前及未来中

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交通运输部进行了更为宏

伟的高速公路建设规划。根据规划，国家高速公路

网将包括７条首都放射线、９条南北纵向线和１８条



东西横向线。建成后，将连接全国所有的省会级城

市、目前城镇人口超过５０万的大城市以及城镇人口

超过２０万的中等城市，覆盖全国１０多亿人口，直接

服务区域的ＧＤＰ占全国总量的８５％以上［８］。

二、中国公路建设市场现存问题

　　虽然中国公路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

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变革时期，法制不健全，

监管缺失，市场供求关系的调控机制约束有限，政府

职能转变仍未完全到位等原因，公路建设市场体系

尚不完善。公路建设市场运行还不很规范。其主要

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市场主体身份错位，行为失范

在现有的公路建设体制和公路建设实践中，一

些建设单位并不是真正的利益主体，由此导致公路

工程建设的效益、质量与建设单位的切身利益关系

不大，亦难以发挥对建设单位的制约作用，这造成一

些建设单位片面追求本单位的利益，而对公路工程

质量、造价和工期情况等漠不关心，直接影响公路建

设的质量与效益。

建设单位与利益主体错位，而公路建设中一些

施工单位却仍然不是独立的竞争主体。由于现阶段

一些施工单位与主管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

们仍然习惯于主管部门和地方的保护，对规范的市

场营销、竞争策略等有着天然的抵触，而更多地以非

公开竞标的方式作为承揽公路建设项目的途径。由

此而使得工程发包中的寻租现象相当严重，破坏了

公路建设市场的正常秩序。

（二）中介服务组织混乱

公路建设市场中介的本意为公路建设市场中参

与各方服务，充分发挥信息服务的优势，消除公路建

设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以促进公路建设市场的良

好发展。但是，现阶段一些服务中介演变成一种招

标中介，其不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而是少数不

法分子利用手中的权力干预工程招投标，从中谋取

不法收入的手段。这样就严重地扰乱了公路建设市

场秩序。

（三）建设工程生产要素配套市场

体系不完善

随着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转型，中国

的公路建设工程生产要素市场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但是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时间较短，目前

建设工程生产要素市场仍然存在较大的不足，其中

材料市场发展较为规范，机械设备租赁市场初具规

模，但是更为重要的技术市场、工程信誉等都存在诸

多缺陷，这很难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需要。

（四）市场监督约束机制效力欠佳

市场监督约束机制是公路建设市场规范的重要

组成部分，但是由于现阶段中国公路建设市场中人

为干预多于机制约束，约束机制不健全，约束效力欠

佳，由此带来公路建设市场的盲目性、随意性。市场

主体之间存在大量的无序竞争和交易行为，市场主

体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９１０］。

（五）法制体系尚不健全

虽然国家对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制定和颁发了一

系列法律法规，如《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已颁发

实施，但与《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配套的地方规

章及规范性文件制定比较滞后。要完善公路建设市

场体系法制建设需要一整套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但是目前在公路建设市场对于市场准入、招投标等

方面的法律法规仍然有着较大的完善空间。法制体

系的不健全对公路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极为不利，同

时使公路建设难以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三、完善公路建设市场体系对策

　　公路建设市场参与主体有三方：项目法人和从

业单位两个市场主体以及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解决

公路建设市场存在的上述缺陷，完善公路建设市场

体系，需要三方主体通力协作，强化政府交通主管部

门的监督管理，规范项目法人和从业单位两大市场

主体在公路建设市场中的行为。本文建议采取如下

对策，以完善公路建设市场体系。

（一）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全面放开

公路建设市场

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格的法人组织皆可

成为参与公路建设市场的招投标主体。任何一个招

标者都有义务给予任何一个在中国境内符合条件的

潜在投标者以平等的身份，使其享受平等的待遇，并

拥有平等的夺标机会。

政府交通主管部门通过全面放开公路建设市

场，使得市场中资金实力、技术力量雄厚的主体能够

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通过市场竞争，提高市场

透明度，使得非法中介机构的市场基础不存在，寻租

现象才能得到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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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公路建设市场中，不少省、直辖市、自治

区规定了限制外地投标者进入的保护条款，形成条

块分割状态。而且，由于交通主管部门与其主管的

生产企业未完全脱钩，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企

分开，这样政府所辖企业在竞争中就处于天然的优

势状态，导致市场中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竞争。久

而久之，公路建设市场就会被非法操纵。

（二）提高身份认识，严格遵循市场

法则

完善的市场体系的建设依赖于市场参与各方严

格遵循市场法则，在共同的规则下各行其是。针对

现阶段公路建设市场体系中存在的主体身份错位问

题，客观上要求各主体包括作为建设单位的政府部

门、作为施工单位的施工企业各自严格遵循市场法

则，引入现代市场经济管理理论，进行自身身份的准

确定位，做好自身分内的工作。

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要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

严格按照职责权限审批公路建设项目，严格科学立

项、设计审批、项目招标、开工报告、竣工验收等阶段

的审查审批工作；强化合同管理，认真检查合同履约

情况，杜绝建设过程中的转包和非法分包；严格执行

《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充

分发挥各级质量监督部门的监督检查作用，对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要依法处罚，彻底改变重检查轻处罚、

监督执法不力的问题［１０１１］。

参建单位必须切实认真履行合同，按照承诺做

到人员、机械设备到位，按照施工组织设计和有关标

准、规范、图纸实施工程建设，确保工程质量。监理

单位要切实履行监理职责，对数据的真实性和工程

质量负责，同时加强监理队伍建设和廉政建设。设

计单位要按合同要求的时间和深度提交设计文件，

并做好设计代表的现场服务和设计回访工作。

（三）加强法制法规体系建设

第一，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目前中国针对公

路建设已建立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如《公路建设

市场管理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但

是，即使如此，现有的法律法规仍然存在着诸多缺

陷。例如《招投标法》对规范招投标人的市场行为

的缺陷；《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对竣工验收业主

负责制规定的缺陷，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对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的缺陷等。对那些执法操作性较差、司法

适用性不强、表意准确性不高、落后于市场经济发展

的法律法规条款，更应该加快完善的步伐，为严格、

公正、准确执法奠定扎实的基础。

第二，要加强市场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政府主管

部门依法行政及严格执法的水平和力度。

第三，规范公路建设项目法人的行为是规范公

路建设市场秩序的关键，交通主管部门要督促项目

法人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依法组织招投标，依法

管理工程建设［１２］。

第四，通过加强政府交通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和项目法人的建设管理，促使从业单位严格履行合

同，认真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及技术规范进行设计、施工、监理、试验检测等。

四、结　语

　　公路建设市场体系的完善是关系到公路健康发

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完善公路建设市场体系已成为

中国公路建设理论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主题之一。现

阶段中国公路建设市场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已经严重

影响了中国公路建设市场的健康发展。随着中国社

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通过全面放开公路建设市场、各

参与主体提高身份认识，加强法制法规体系建设等

措施，完善公路建设市场体系，必然会促进中国公路

事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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